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人員赴大陸審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B06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案件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人員

　　1、出境前3星期，填寫「直轄市、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

員（含退離職）、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檢附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函。

　　2、府外機關首長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會簽人事處，並以府

函核定核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出境許可，返國

於3個月內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

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表」。

二、簡任 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

　　1、申請人應於赴大陸地區7日前填寫「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

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

陸地區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

　　2、簡任第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各機關

自行辦理因公出國（境）相關事宜，返國於3個月內提出

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

意見表」。

控制重點 一、 各類身份人員應確實遵守於期限內填具赴大陸地區申請

表，並經核准後始得赴陸。

二、 返臺 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表」。

三、 每個月 5日前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頁填寫「機關學校赴

大陸地區人員統計表」。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四、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五、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六、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使用表單 一、直轄市、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職）、簡任第十

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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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三、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應表。

四、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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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案件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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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境許可（11職等以
上人員）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1、準備

5、結束

2、出境前3星期及前日，分別填寫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簡任第十職等及警
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檢附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函

返國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於3個月內提
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
人員返臺意見表」

4、返國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於3個月
內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
地區人員返臺意見表」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  出境（大陸地區）案件審核  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 為辦理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公務員申

請赴大陸地區，是否建立事前瞭解、事

中聯繫及事後意見反映、追蹤檢討之內

部管理機制，並訂定公務員赴大陸地區

之相關作業規範？

三、 所屬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是否

據實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檢附

活動行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邀請函等

參考文件？

四、進入大陸地區人員是否確依「臺灣地區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規定程序申請許可？

（一）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從事與業

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申請進入

大陸地區，應經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

局、法務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機

關共同審查許可始得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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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二）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

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應向內政

部申請許可始得前往。

（三）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

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應向所屬機關（構）申請，機關首長

應向直屬上級機關申請始得前往。

五、所屬公務員返臺後，是否於一星期內填

具赴陸意見反應表送交所屬機關（機關

首長送交上一級機關）？

六、機關為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件，是

否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 4條規定，隨時

檢討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人員範圍，列冊

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一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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